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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會議紀錄 

 

開會事由：110年 10月份處務會議 

開會時間：110年10月22日(星期五)上午9時0分 

開會地點：本處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黃淑如處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馬慧珊 

與會人員：曹彥綸、吳健羣、吳文慶、莫華榕、尤國仁、王棟樑、

洪鳳琴(休假)、郭垣熙、郭蘭香、鄭博文、陳賢玉、

蘇新富、林晁嘉、張秀珠、賀綺華、宋馥華、胡鴻威、

王淑雅、李彥宏、李七郎、莊國境、劉燕妮、盧月敏、

林旻璋、陳思嘉、莊麗莉、劉玉華(休假)、許文瑩、

謝昇宏(公假) 

 

壹、頒／獻獎、表揚 

一、表揚本處110年第3季「服務優良人員」 

園藝工程隊-陳雅萍副工程司兼分隊長。 

園藝科-陳炫心小姐。 

貳、本處110年9月份處務會議裁(指)示事項及歷次會議未結案件

執行情形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第5案，有關菊花展人流管制規劃，請於10月底前提供細部

人力配置作業流程。(園藝所) 

三、第6案七星七虎公園改善工程案，第9案秘書室彙整各單位新

聞稿期程，第11案龍華新城路樹竄根案同意解列。 

參、新聞聯絡人報告 

一、重要新聞稿請各單位勿在放假之前發布，尤其是連假，因假

日聯繫不便，恐耽誤媒體處理新聞時間。 

二、110年10月15日秘書長指示：「兵貴神速」。因應媒體負面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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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的速度，爾後各機關發澄清新聞稿要有「發稿時間」，不

能只有「發稿日期」！請各單位注意時效，發生重大輿情時，

若自認無法迅速提出澄清稿，請交給新聞聯絡人，提供資料

或由了解事件的同仁口述，讓新聞聯絡人撰寫。 

三、各單位最近均積極發布新聞，無論質量均有進步，尤其是陽

明所，請再接再厲，謝謝。 

肆、第 13 屆第 4-6次議會質詢案件辦理情形 

一、13-5工務部門質詢游淑慧議員，黑板樹議題案，同意解列。

(園工隊)  

二、13-6第 6案，公 1、公 4公園施工進度，請總工程司督導。

另七星、七虎公園周邊所有里長，請轄管單位主管拜訪、

溝通、交換意見。(工務科、園工隊、陽明所) 

三、13-6 第 20 案：世界山莊案請提供待辦事項一覽表。(南港

所) 

 四、13-4-5第 7案：立農公園公廁案，請簽請解列。(陽明所) 

  五、13-4-5第22案：龍華新城路樹解列。(園工隊) 

伍、一般報告事項 

一、 提報本府推動田園城市最新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二、提報本處完工逾 2 個月以上尚未完成支付尾款案件，報請

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，請依期程儘速辦理。 

(二)正驗、複驗期程可視缺失大小調整。 

三、提報本處工程採購案流廢標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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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提報本處公園綠地廣場用地取得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五、 提報本處地上物拆遷補償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六、 提報本處 110年 9月份工程品管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洽悉備查。 

七、 提報本處 110年 9月份工程職安督導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請學習衛工處簡報內容，研擬本處可精進之措施。 

八、 提報本處 110年 9月份公園缺失巡查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九、 提報本處隧道、地下道照明換裝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、 提報本處行道樹修剪棵數及缺失樣態分析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一、 提報本處 110年 9 月公園缺失態樣分析及病蟲害情形，

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二、 提報本處路燈巡修案件處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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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 提報本處 110年 9 月份公文處理效率暨本處電子發票執

行率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有關電子領據部分，請資訊室擇期召開會議，並請吳副處

長督導。(資訊室) 

(三)本處 110 年第 3季公文減量成效績優，二級機關中排名第

3，研考會將於 10 月 26 日提報市政會議，感謝各單位之

努力，請持續保持。 

十四、 提報本處裁罰案件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五、 提報本處訴訟及國賠案件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六、 提報本處現有人數缺額、缺額及本處員工 110年 9 月份

加班時數超過 45 小時及連續數月加班者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七、提報本處人事室業務宣導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有關採計曾服務於政府機關(構)、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

人員年資併計休假年資部分相關規定，請各單位主管轉

知所屬同仁。 

十八、提報本處政風案例分享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有關政風室提報之「個人資料之保護」資料，請各單位於

所(科)務會議宣導，並提供宣導後之所務會議紀錄予秘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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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彙整。 

十九、提報本處截至110年9月底止之歲出預算執行概況、本處

資本門執行數未達累計分配數90%案件、動支110年度第

二預備金執行情形、代辦工程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年底將屆，請各單位趕辦各項進度。 

(三)重要專案發包落後，多為設計階段落後導致，請園藝科檢

討縮短設計階段流程。(園藝科) 

二十、提報本處處處網瀏覽、電腦軟硬體維修件數、FB 粉絲專

頁經營情形及資安宣導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 

陸、臨時提案 

  一、提報公園處 110 年度打花打果及執行進度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請各管理單位就火焰木果實及其他果實較大之樹種加強

巡查，依規劃期程進行打果作業，以避免意外發生。(各管

理單位) 

二、府會聯絡員報告，11 月 5 日開始市政總質詢，為期 9 天，

需向議員說明之案件應於 10 月底前完成，請相關單位備妥

資料提供予府會聯絡員，以利聯繫安排前往說明。 

柒、散會時間：中午 12時 36分。 


